國  立  臺  東  大  學

    動支統籌經費申請表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

	單位名稱
	
	計畫編號
	（此欄由主計室填寫）

	計畫項目
	

	核准日期文號
	

	總經費
	業務費
	設備費

	
	
	工程及設備
	無形資產

	申請金額
	
	
	
	

	核准金額

(此欄由主計室填寫)
	
	
	
	

	成
果
效
益
評
估
說

明


	一、務必填寫項目：

  ◎規模：預計時間：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   天數：   天   

參加人數：     人          活動地點：             

  ◎經費資源：□已獲教育部補助      元□其他單位補助        元

  ◎場地資源：□學校免費提供場地      □支付本校場地費  □募款

  ◎人力資源：□其他機關配合辦理     □本機關自行辦理

二、如有其他預期績效，請勾選下列項目併以附件說明（計畫預期成效請盡量具體、量化）：

· 對外募款，且依本校回饋辦法規定回饋學校百分之二十，增進校務基金之收入。

· 為增進學術風氣，提高本校聲望。
· 提昇教師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成果。
· 其他



※依據本校賸餘經費運用及管理要點第三點規定：「當年度各單位回饋金及各學術單位分配之業務費，年度終了結餘款得轉入次年繼續使用二年；結轉經費應扣除當年度動支統籌經費金額，並以支應該單位相關業務為原則。」 

承 辦 人：             系所中心主任或組長：               處室主管：      

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﹝或專案簽明原因經校長核准﹞後核章
主計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  長：

